附件三 ：
微波治疗仪参数要求     
 1.工作频率：2450MHz。 
2.微波输出功率：0-99W，连续可调。
3.时间设置：0-30分，连续可调。
4.显示方式：LED数码显示。
*5.微波理疗辐照器：圆形理疗辐照器≥Φ150mm、马鞍形理疗辐照器≥350mmX100mmX60mm。
6.无用辐射≤10/cm²；外壳辐射≤10mW/cm² ；具有过载、闭锁、误操作保护功能。
7.具有功率调整自适应功能，输出功率稳定。
8.具有功率异常实时自检功能和故障代码显示，并采用加强保护，设备一旦出现异常，设备主机面板上可显示故障状态。
9.适用范围：适用于妇科、皮肤科、口腔科、耳鼻咽喉科、肛肠科、康复理疗科、泌尿外科等表浅部位疾病及部分炎症的治疗。
[bookmark: _GoBack]10.主机采用一体化推车机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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